
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航海人員考試規則

附表一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航海人員考試應考資格表」

等

級
類 科應 考 資 格

高

等

考

試

一

等

航

行

員

船

副

一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，獲交通部認可之國際認證機構認證通過之

航海、商船、航運技術、運輸技術系航海組等系科組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

；或經教育部承認之符合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、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

約與其修正案（以下簡稱國際公約）規範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航海、商船、

航海技術、航運技術、海洋運輸各系科組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。

二、經交通部甲級航海人員訓練班一等船副訓練，領有結業（合格）證書者。

三、領有二等船副考試及格證書，曾任二等船副一年六個月以上者。

四、領有乙種三副考試及格證書，曾任乙種三副一年六個月以上者。

五、曾任海軍三級艦以上少尉以上駕駛職務六個月以上，或曾任港防艦艇中尉以

上艦、艇長職務一年以上，領有海軍司令部證明文件者。

六、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七日修正前，經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

校或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航海、航運技術、海洋運輸、海洋系航

海組各系科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。

一

等

輪

機

員

管

輪

一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，獲交通部認可之國際認證機構認證通過之

輪機工程系科組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；或經教育部承認之符合國際公約規

範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輪機、輪機工程、輪機技術、船舶機械、機械與輪機

工程各系科組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。

二、經交通部甲級航海人員訓練班一等管輪訓練，領有結業（合格）證書者。

三、領有二等管輪考試及格證書，曾任二等管輪一年六個月以上者。

四、領有乙種三管輪考試及格證書，曾任乙種三管輪一年六個月以上者。

五、曾任海軍三級艦以上少尉以上輪機職務六個月以上，領有海軍司令部證明文

件者。

六、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七日修正前，經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

校或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輪機、輪機工程、輪機技術、船舶機械、

航運技術各系科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。

普

通

考

試

二

等

航

行

員

船

副

一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，獲交通部認可之國際認證機構認證通過之

航海、商船、航運技術、運輸技術系航海組等系科組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；

或經教育部承認之符合國際公約規範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航海、商船、航海

技術、航運技術、海洋運輸各系科組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。

二、經交通部甲級航海人員訓練班一等或二等船副訓練，領有結業（合格）證書

者。

三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海事、水產職業學校航海、海運技術等科畢業，領有

畢業證書者。

四、領有丙種三副考試及格證書，曾任丙種三副一年六個月以上者。

五、領有正駕駛或三等船長考試及格證書，曾任正駕駛或三等船長一年或在艙面

服務一年六個月以上者。

六、領有交通部核發之三等船長適任證書，曾任三等船長一年或在艙面服務一年

六個月以上者。



七、曾任海軍各型艦艇艙面上士以上當值職務二年以上，領有海軍司令部證明文

件者。

八、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七日修正前，經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

校或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航海、航運技術、海洋運輸、海洋系航

海組各系科組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。

九、中央警察大學、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水上警察系、水上警察科航海組、海洋巡

防科航海組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。

二

等

輪

機

員

管

輪

一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，獲交通部認可之國際認證機構認證通過之

輪機工程系科組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；或經教育部承認之符合國際公約規

範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輪機、輪機工程、輪機技術、船舶機械、機械與輪機

工程各系科組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。

二、經交通部甲級航海人員訓練班一等或二等管輪訓練，領有結業（合格）證書

者。

三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海事、水產職業學校輪機、航技、水產輪機等科畢業，

領有畢業證書者。

四、領有正司機或三等輪機長考試及格證書，曾任正司機或三等輪機長一年或在

機艙服務一年六個月以上者。

五、領有交通部核發之三等輪機長適任證書，曾任三等輪機長一年或在機艙服務

一年六個月以上者。

六、曾任海軍各型艦艇機艙上士以上當值職務二年以上，領有海軍司令部證明文

件者。

七、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七日修正前，經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

校或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輪機、輪機工程、輪機技術、船舶機械、

航運技術各系科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。

八、中央警察大學、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水上警察系、水上警察科輪機組、海洋巡

防科輪機組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。

附 註

一、本表所列資格之服務年資採計，依下列規定：

（一）任助理或見習職務時間折半計資；但在兩年以上者，以一年計算。其任

高一級助理職務年資，照證載職務實數計資。

（二）船舶停航期間服務年資不計。

（三）海軍軍官、士官在高一級艦任職年資得作低一級艦同職年資計算，在同

一級艦任較高級職務年資得作較低級職務年資計算。

二、本考試應考人繳驗之服務經歷證明書，由下列機關核發：

（一）船員資歷證明由各航政主管機關核發。

（二）海軍軍官、士官學經歷由海軍司令部核發之海軍軍官、士官應專門職業

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航海人員考試學經歷證明書為準。


